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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694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

2020－031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按期收回委托

理财本金及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自2020年4月30日至2020年6月19日，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累计

赎回出资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110,000万元，收回上述理财产品本金110,000万元，并收

到相应收益699.72万元。

上述理财产品受托银行：中信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委托理财余额为223,550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113

证券简称：金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88

债券代码：

113545

债券简称：金能转债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赎回理财产品情况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孙公司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能化学” ）于2020年3月19日利用暂时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

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购买的10,000万元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并得到兑付。

●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11月6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金能化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

西海岸金能投资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12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低风险、期限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

限于理财产品、收益凭证或结构性存款等）。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等文

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也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编号：2019-089）。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金能化学于2020年3月19日利用暂时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向农业银行购买的10,000万元 “汇利

丰” 2020年第4533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的银行理财产品。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编号：

2020-032）。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并得到兑付，金能化学收回本金10,000万元，收到理财收

益897,534.25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余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金能化学使用暂时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7,000万元，未超过董事会授权使用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具体如下：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1 工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35天

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7,000 2020-5-29 2020-7-2 2.4%

合计 27,000

备注：具体到期日以实际到账日为准。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232

证券简称：金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8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小沙街道金鹰股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7,221,6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59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傅国定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邵燕芬女士、独立董事祝宪民先生、独立董事郑念鸿先生因公

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洪东海先生、傅友忠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张世超 177,210,351 99.9936 是

1.02 杨利成 177,211,353 99.9942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张世超 36,900 76.5560

1.02 杨利成 37,902 78.634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汪琛、汪祝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

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571

证券简称：

*ST

大洲 公告编号：临

2020-111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新大洲控股” ）于2020年3月19日

披露了厦门环达盛景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环达” ）诉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恒

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恒阳” ）、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实业” ）建筑工程纠纷案的小额诉讼情况，于2020年5月29日披露了本公司收到与该案

有关的《执行通知书》（（2020）闽0681执1302号）、《执行决定书》（（2020）闽0681执

1302号）等文件，海南实业、漳州恒阳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关内容请见披露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林锦佳纠纷案诉

讼进展的公告》（临2020-045）、《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20-099）。

一、进展情况

2020年6月14日，厦门环达与漳州恒阳签署了《和解协议》，约定厦门环达在签署协议

后三个工作日内向法院申请撤回对海南实业和漳州恒阳的执行申请，漳州恒阳在约定期限

内即2020年8月3日前支付厦门环达剩余的工程款和利息。

2020年6月22日， 本公司子公司收到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20年6月17日签发的

《执行裁定书》（（2020）闽0681执1302号），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厦门环达

被执行人：漳州恒阳、海南实业

本院在执行申请人厦门环达与被执行人漳州恒阳、 海南实业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中，申请执行人厦门环达以与被执行人漳州恒阳、海南实业自行达成和解为由自愿撤回本

案执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终

结（2020）闽0681执1302号案件的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和解协议》履行约定。 该案已终结执行，该案对本公司及子公司漳州恒

阳、海南实业未产生重大影响。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备查文件

1、厦门环达盛景环保有限公司与漳州恒阳食品有限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

2、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签发的《执行裁定书》（（2020）闽0681执1302号）。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571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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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

到《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新大洲控股” ）于2020年6月22日

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税务局2020年6月15日签发的《税收保全措施决

定书（扣押/查封适用）》（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税保封[2020]200602号），现将有关内

容公告如下：

一、文件的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条第一款

第二项规定，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局长批准，决定从2020年6月

19日起至2020年12月5日止对你（单位）的1笔对外股权投资予以查封。如纳税期限期满仍

未缴纳税款，将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查封的对外股权投资抵缴税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已发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查封新大洲控股对外股权投资清单：

序号

商品、 货物或者其

他财产名称

金额 备注

1 对外股权投资

查封股权投资具体金额为人民币

63996524.54元（大写：陆仟叁佰玖拾

玖万陆仟伍佰贰拾肆元伍玖肆分），

占其总投资30000.00万元的21.33%

被投资单位为： 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0131011857414058X4），以下简称：上海新大洲公司。 新大洲

控股对上海新大洲公司金额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 投资比例

100%。 现查封股权投资金额为63996524.54元， 占其总投资的

21.33%

二、公司的欠税情况

本公司欠税情况详见2019年5月9日、2019年6月13日、2019年8月21日、2019年11月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

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的公告》（临2019-066、临2019-087）、

《关于公司收到〈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的公告》（临2019-107）、《关于公司收到〈税收

保全措施决定书〉 的公告》（临2019-128）；2020年1月2日、2020年4月9日、4月29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收

到〈催告书〉的公告》（临2020-004）、《关于公司收到〈责成提供纳税担保通知书〉的公

告》（临2020-057）、《关于公司收到〈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的公告》（临2020-07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欠缴2017年度所得税48,054,332.60元（不含滞纳金）。

三、本公司后续计划

本公司拟主要通过处置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51.22%的股权来解决上述欠缴税

款。 同时，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9日向本公司出

具《支持函》，拟为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主体的有关融资提供增信及流动性借款支持，由于

本公司涉及多笔债务逾期，目前正在与债权人进行洽谈化解债务被执行风险，积极寻求解

决资金的渠道，来统筹解决相关问题。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纳税评级和信用评级受到重大负面影响，如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税务局采取强

制执行措施，公司资产存在拍卖可能，持续经营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2020年度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20-042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主体长期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2日收到联合资信评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 ）出具的《主体长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资信对公司的

信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 确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 评级展望为 “稳

定” 。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主体长期信用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81

证券简称：未名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52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山东监管局向公司出具的 《关于对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0﹞17号），具体内容如下：

“我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你公司在信息披露中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你公司在2020年1月18日披露的吉林未名天人中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未名）的

账面净资产与2020年2月20日披露的该公司账面净资产差异较大。 你公司在首次披露吉林未名账面净

资产时未审慎核实，导致后期大幅调整该公司净资产，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

二、你公司在2019年12月31日披露的《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情况的自查报告及解决方案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中称“以未名集团所拥有的四个生物

新药...... 抵偿未名集团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及利息”“以未名集团所拥有的吉林未名天人中药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抵偿未名集团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及利息。 ”你公司控股股东未名集团系间接

持股上述四个生物新药原所属公司， 并非直接拥有上述四个生物新药； 未名集团间接持有吉林未名

45.12%股权，并非拥有吉林未名100%股权，《公告》中的表述与实际情况不符,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

三、2020年2月12日，你公司在深交所“互动易” 上回复投资者问询时称，公司参股公司北京科兴生

物制品有限公司正在开展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制工作。 2020年4月22日，你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

告中称新冠疫苗研发单位为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公司与其无股权关系。 你公司在未经审慎

核实的情况下作出回复，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并将相关情况记入证券

市场诚信档案。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问，

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行政措施函所指出的问题，并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切实提

高公司规范运作的整体水平。

特此公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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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2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隆路1698号5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宋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委托代理人共计3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6,934,03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7.66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81,706,8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98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5,227,1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86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6,123,9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0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896,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7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5,227,1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862％。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会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提案的审议情况

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议案，表决

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暨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4.01�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02�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03�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04�审议通过了《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725,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73％；反对208,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7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5,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5934％；反对208,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3.40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05�审议通过了《发行数量和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06�审议通过了《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07�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08�审议通过了《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09�审议通过了《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10�审议通过了《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872,2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99％；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 弃权976,8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62,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6611％；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 弃权976,8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506％。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战略投资者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引入战略投资者暨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引入战略投资者暨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49,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4％；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038,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85,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8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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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0年6月11日，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润资源” ）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157号）。 现将

年报问询函回复公告如下：

一、你公司回复我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64号称，2019年8月,公司向山东龙信小额贷款公司申请

了一笔1.2亿元为期2年的贷款，以淄博华侨城项目1号商业楼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同时贵州融强

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融强” ）为该笔贷款提供了0.4亿元信用担保。 同期公司与贵州融强签订

协议，为支持贵州融强的汞矿开采与勘探，公司向贵州融强借款0.35亿元，借款期限2年，利率12%，贵州

融强以其5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该笔借款金额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内，2019年8月7日经公司董事

长办公会议审议批准。 你公司称与贵州融强不存在关联关系，认为上述借款不构成财务资助。 你公司独

立董事称上述借款截至目前为止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但并未明确说明是否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第6.2.1条就提供财务资助作出相关定义，即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有偿或无偿提供资金、委托贷款等行为” 。 请你公司对照上述规则，说明公司

认定对贵州融强的借款不构成财务资助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指引》第6.2.3条“上市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同意并作出决议” 的规定，说明上述借款仅通过董事

长办公会议审议批准是否合规。 请独立董事明确认定上述借款是否属于财务资助，若是，请独立董事根

据有关履职规定，特别是《指引》第3.5.3条、第3.5.4条有关规定，针对你公司向贵州融强借款0.35亿元行

为是否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以及相关事项的合法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的结论性意见。

回复：2019年8月,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山东龙信小额贷款公司申请

了1.2亿元为期2年的贷款，贷款利息12%，以淄博华侨城项目1号商业楼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同时

贵州融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融强” ）为该笔贷款提供了0.4亿元信用担保。

同期经公司对贵州融 强 持 有 的 矿 业 资 产 - 黄 平 县 纸 房 汞 矿 （采 矿 许 可 证 证 号 为

C5226002013073130135430）进行了考察，根据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六总队于2014年

提交的《贵州省黄平县纸房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预计汞金属量1284吨，钒金属量18903吨；关于汞

开发所有手续已经全部办理齐全，钒金属处于准备探矿以及开展审核申请阶段；已探明资源已达到中型

规模，且具有一定的找矿潜力，因此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但同时该矿存在尚需解决的部分问题，如：建

设用地手续不全、部分矿段未获安全许可证、在建工程还没有经过政府的竣工验收、部分固定资产承继

国有企业存在潜在补偿问题等；基于投资谨慎性原则，为保护公司及股东权益，公司与贵州融强商定采

取公司享有债权转股权的权利方式与贵州融强合作， 公司提供专款并专项用于贵州融强矿山生产建设

所需的流动资金，同时保留债转股的权利，在满足双方约定的转股条件时公司有权将专款转为贵州融强

股份。 若不选择转股，则贵州融强应当继续按照《资金拆借合同》履行相关还款付息等各项义务。

经过认真学习《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财务资助的相关规则条文，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有偿或无偿提供资金、委托贷款等行为都属于财务资助的范围。公司判定2019年8月，公

司向贵州融强的提供专款的行为构成财务资助。 公司将在未来的工作中吸取教训，完善审议程序，努力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0〕第157号）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提供借款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查阅了 《最高额度授信借款合同》、《最高额度保证担保合同》、《合作合同》、《资金拆借合

同》、《质押登记合同》等相关文件，2019年8月，公司向山东龙信小额贷款公司申请了1.2亿元为期2年的

贷款，贷款利率为12%，以淄博华侨城项目1号商业楼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同时贵州融强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融强” ）为该笔贷款提供了0.4亿元信用担保。 2019年8月，公司与贵州融强签订

《合作合同》及《资金拆借合同》，公司向贵州融强出借款项0.35亿元，借款期限2年，利率12%。为保证借

款的安全，将该公司大股东周海祥持有贵州融强51%的股权质押给公司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贵州融强及其股东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向贵州融强提供专款 26,842,244.45元，并收取了相应的利息，公司定

期检查资金流水，并持续关注贵州融强日常经营、建设等情况。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此次对外提供专款至

目前为止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通过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深入研读，我们认为本次上市公司向贵州融强提供专款的行为

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其审批程序未严格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望公司引以为戒，完善审议程序，提高

公司治理水平。

事项2：年报显示，你公司将应收款项余额 500�万元以上的款项认定为单项金额重大，单独进行减

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

备，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你公司的金融资

产减值测试方法为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 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

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通常逾期超过 30�日，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

用风险已显著增加。 请你公司说明对李晓明及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思国际” ）

的应收账款是否属于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若是，说明测算过程、依据及结论性意见，并结合

李晓明个人破产事项进展和佩思国际担保物情况，说明结论性意见的合理性。 同时，请你公司说明对上

述两项应收账款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损失准备的测算过程及计提金额， 并说明计提金额是否充

分。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修订后金融工具准则资产减值测试方法自 2019�年 1�月 1�日起适用，其中在具体上的会计政

策，金融资产减值测试方式

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

计。 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取决于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发生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 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

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本公

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

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通常逾期超过30日，本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该金融

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金融工具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险较低， 本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

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 则本公司在单项基础上对该金融资产计提

减值准备。

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

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对于租赁应收款、公司通过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长期应收款，本公司选择始终按照相当于整

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2、公司对其他应收款的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

第一步：确定历史数据集合

于2019年12月31日，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特征，公司选取2014年末、2015年末、2016年末、2017

年末、2018年末、2019年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项组合账龄数据以计算历史损失率。

2014年末、2015年末、2016年末、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第一阶段其他应收款余额如下表：

账龄 2014.12.31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2019.12.31.

1年以内（含

1年）

4,283,385.87 574,506,627.46 691,930,580.18 6,102,285.83 5,825,132.40 28,837,019.96

1－2年 561,930,690.13 3,534,752.63 33,042,853.71 572,473,977.76 382,690.97 678,593.39

2－3年 232,293,681.16 411,647,840.27 443,867.05 32,883,604.65 3,945,608.82 234,836.58

3－4年 11,638,954.38 2,866,893.74 381,701,018.41 442,371.95 31,432,530.67 909,914.23

4－5年 7,599,450.10 11,415,744.97 2,604,316.26 381,965,557.78 271,448.13 479,273.13

5年以上 75,293,370.20 79,629,729.87 77,872,425.06 76,308,388.26 450,126,246.87 75,279,391.76

其中：上年末

为5年以上账

龄，本年继续

迁徙部分

75,219,170.80 75,293,370.20 75,087,151.17 76,094,974.76 75,184,981.84 75,207,043.76

合计 893,039,531.84 1,083,601,588.94

1,187,595,

060.67

1,070,176,

186.23

491,983,657.86

106,419,

029.05

第二步：计算平均迁徙率及历史损失率

账龄

2014年至2015年

迁徙率

2015年至2016

年迁徙率

2016年至2017

年迁徙率

2017年至2018年

迁徙率

2018年至2019年

迁徙率

平均迁徙率 历史损失率

1年以内（含

1年）

82.52% 5.75% 82.74% 6.27% 11.65% 37.79% 2.87%

1－2年 73.26% 12.56% 99.52% 0.69% 61.36% 49.48% 7.60%

2－3年 1.23% 92.73% 99.66% 95.59% 23.06% 62.45% 15.35%

3－4年 98.08% 90.84% 100.07% 61.36% 1.52% 70.37% 24.58%

4－5年 57.06% 24.40% 8.19% 98.16% 26.65% 42.89% 34.93%

5年以上 100.00% 94.30% 97.72% 98.53% 16.71% 81.45% 81.45%

注：迁徙率是指在一个时间段内没有收回而迁徙至下一个时间段的其他应收账款的比例。

账龄 迁徙率计算公式 历史损失率计算公式

1年以内（含1年） A a=本年 B�/�上年 A a*b*c*d*e*f

1－2年 B b=本年 C�/�上年 B b*c*d*e*f

2－3年 C c=本年 D�/�上年 C c*d*e*f

3－4年 D d=本年 E�/�上年 D d*e*f

4－5年 E e=（本年 F�-�本年 G）/�上年 E e*f

5年以上 F f=本年 G�/�上年 F f

其中：上年末为5年以上账龄，本年继续迁徙

部分 G

/ /

第三步：以当前信息和前瞻性信息调整历史损失率并确定预期损失率

公司基于当前可观察以及考虑前瞻性因素对第二步中所计算的历史信息率做出调整， 以反映并影

响历史数据所属期间的当前状况及未来状况预测的影响， 并且剔除与未来合同现金流量不相关的历史

期间状况的影响。 处于谨慎性的考虑，公司将历史损失率进行前瞻性调整，其中，1年以内的部分调高至

5%，1年至2年的部分调高至10%，2年至3年的部分调高至20%，3年至4年的部分调高至30%，4年至5年

的部分调高至40%，5年以上的部分调高至100%。 调整后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如下：

账龄 组合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5.00

1－2年 10.00

2－3年 20.00

3－4年 30.00

4－5年 40.00

5年以上 100.00

3、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和佩思国际债权坏账计提情况

2020年4月25日，公司收到乐克摩根的《关于延期履行应收债权转让事项之〈协议书〉的函》，函中

表示：协议签署后，从2020年1月起，全球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正常的生产经营、商务活动都出现

了长时间的停滞。 受此疫情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股票价格下跌，且我方得知李晓明相关资产正在进

入破产程序，双方原制定的交易方案，对价很难实施，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对价资产交易方案。 基于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和目前正在履行的工作， 乐克摩根希望与公司协商， 将应收债权转让事项的 《协议

书》履行时间延长至2020年7月31日，并希望公司就新方案双方进行洽商予以配合。 经公司研究确定，同

意乐克摩根将应收债权转让事项的《协议书》履行时间延长至2020年7月31日。截至目前，乐克摩根仍有

意愿继续履行债权转让事宜。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应收债权转让事项延期的公告》。

公司对李晓明及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思公司” ）的应收款项属于单独测

试减值的应收款。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3月修订），第八章金融工具减值第四

十八条等条款的规定，以及上述披露的公司金融工具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由于“李晓明及佩思公司” 上

述应收款项，已逾期超过 30�日，本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因此在单项基础上

对该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但单项无法以合理成本获取该等欠款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无法测算

减值。 公司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式， 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损失的金额计量应收款项的损失准

备。 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款项账龄与整个

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的预期信用损失率的确认是基于迁徙模型所测

算出的历史损失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前瞻性因素的调整所得出。 对应收李晓明和佩思公司债权减值损

失，按照调整后的预期损失率计算。

序号 单位 期末余额 账龄 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1 李晓明 3,167,147.00 1年以内 5% 158,357.35

2 李晓明 558,096,000.00 3-4年 30% 167,428,800.00

小计 561,263,147.00 167,587,157.35

3 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3,969,949.73 2-3年 20% 793,989.95

4 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44,963,854.01 3-4年 30% 13,489,156.20

小计 48,933,803.74 14,283,146.15

根据对应收李晓明和佩思国际债权进行的坏账测算，公司认为按照现行会计政策，计提金额充分、

合理。

4、李晓明破产事项进展

2020年3月，公司获悉香港破产管理署曾于2019年11月颁布李晓明破产令通知，公司即组织律师及

法务人员核实，并就债权材料进行整理。 2020年4月14日，公司向香港破产署申报债权，并完成债权登记

手续。

截至目前，从李晓明破产产业的受托人处，公司已获知的李晓明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

（1）香港

公司名称 与破产人的关系 公司登记状况 董事任职详情

Hong� Kong� Great� Wall� lnternational� lndustrial�

Construction�lnvestment�Co.Limited

全资股东及董事 仍注册

破产人于2005年11月21日被委任

为董事，至今仍然为在册董事

China�Private�Enterprises�Exchange�Limited 全资股东及董事 仍注册

破产人于2010年9月10日被委任为

董事，至今仍然为在册董事

Hong� Kong� Zhong� Da� YinRui� lnvestment�

Company�Limited

全资股东及董事 仍注册

破产人于2010年4月12日被委任为

董事，至今仍然为在册董事

Hong� Kong� Marble�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

Limited

全资股东及董事 仍注册

破产人于2014年3月14日被委任为

董事，至今仍然为在册董事

Hong�Kong�Qinlong�Group�Limited 全资股东及董事 仍注册 不适用

（2）新加坡

公司名称 与破产人的关系 公司登记状况 详情

LMC�lnternational�Holding�Pte.Ltd. 全资股东及董事 仍注册

破产人于2010年3月28日成为

独立董事及全资股东， 至今仍

然为在册董事

Railway(s)�lnvestments�Pte.Ltd. 全资股东及董事 仍注册

破产人于2010年3月28日成为

独立董事及全资股东， 至今仍

然为在册董事

（3）澳大利亚

公司名称 与破产人的关系 公司登记状况 详情

HQ�Mining�Resources�Holding�Pty�Ltd 股东及董事 仍注册

破产人于2008年12月22日被委

任为董事， 至今仍然为在册董

事

（4）中国内地

公司名称 与破产人的关系 公司登记状况 公司地址

二连新龙铭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法人代表兼首席执

行官

存续-开业、在营、在册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二连

浩特市友谊路西、 欧亚大街南

个体综合楼01号

秦皇岛市秦龙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 存续-开业、在营、在册 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95号

中联矿（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 开业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54

号三层0310-0312室

北京世纪秦龙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事 开业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2

号成铭大厦A座6F

北京世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 开业 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岔道村

成都山津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及监事 存续-开业、在营、在册

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138号

401室

光彩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 在业

北京市西城区团鼓楼大街47号

22幢3014室

（5）英属维尔京群岛

公司名称 与破产人的关系

公司登记

状况

公司地址

Iron�Mining�lnternational�(Mongolia)�Limited

铁矿国际（蒙古）有限公司

股东资料待确认 Active（在营）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Wickhams� Cay� 11,Road�

Town,�Tortola�VG1110，VIRGIN�

ISLANDS,BRITISH

Mongolian� Dornyn� Gobi� lron� Ore� Company�

Limited

蒙东戈壁铁矿有限公司

股东资料待确认

In� Penalty （在处

罚）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Wickhams� Cay� 11,Road�

Town,�Tortola�VG1110，VIRGIN�

ISLANDS,BRITISH

Mongolia� Yiluohe� Steel� and� Iron� Mining�

Company�Limited

蒙古伊罗河铁矿有限公司

全资股东 Active（在营）

Quastisky�Bldg.,3rd�Floor, �P.O.

Box�905, �Road�Town, �Tortola�

VG1110，VIRGIN� ISLANDS,

BRITISH

City�Ford�Limited

福城有限公司

全资股东 Active（在营）

Mandar�House,3rd� Floor, � P.O.

Box� 2196,Johnson,s� Ghut,

Tortola,VG1110，VIRGIN�

ISLANDS,BRITISH

Successful�Key�Limited

腾键有限公司

全资股东 Active（在营）

Mandar�House,3rd� Floor, � P.O.

Box� 2196,Johnson,s� Ghut,

Tortola,VG1110，VIRGIN�

ISLANDS,BRITISH

Business�Universe�Limitde 全资股东

Struck�off-Annual�

fee�unpaid （未付

年费）

Portcullis� Chambers,4th� Floor,

Ellen� Skelton� Building,3076� sir�

Francis� Drake�Highway, �Road�

Town,�Tortola,VG1110，VIRGIN�

ISLANDS,BRITISH

Hong� Kong� Lung�Ming�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股东资料待确认 Active（在营）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Wickhams� Cay� 11,Road�

Town,�Tortola�VG1110，VIRGIN�

ISLANDS,BRITISH

Noble�Leading�Group�Limited

显领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资料待确认

Struck� off-Agent�

resigned （代理人

辞职）

4th� Floor� Ellen� Skelton�

Building,P.O.Box� 3444, � Road�

Town, � Tortola，VIRGIN�

ISLANDS,BRITISH

Perfect�Champ�Capital�Ltd. 股东资料待确认

Struck� off-Agent�

resigned （代理人

辞职）

4th� Floor� Ellen� Skelton�

Building,P.O.Box� 3444, � Road�

Town, � Tortola，VIRGIN�

ISLANDS,BRITISH

Broome�Pearl�Development�Limited 股东资料待确认

In� Penalty （在处

罚）

Portcullis� Chambers,4th� Floor,

Ellen� Skelton� Building,3076� sir�

Francis� Drake�Highway, �Road�

Town,�Tortola,VG1110，VIRGIN�

ISLANDS,BRITISH

Rich�Universe�Holdings�Limited

舜宇控股有限公司

股东资料待确认 Active（在营）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Wickhams� Cay� 11,Road�

Town,�Tortola�VG1110，VIRGIN�

ISLANDS,BRITISH

Clifton�King�Limited 股东资料待确认

Struck� off

(Dissolved)(非正常

状态)

263� Main� Street,Road� Town,

Tortola,BVI

根据了解，李晓明破产产业的受托人尚未获悉破产人具体的资产负债状况说明在内的相关资料。

5、佩思公司担保物进展

佩思公司相关担保企业的情况：

（1）企业名称：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车跃光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3�号 A�座 14�层 1406、1408�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0-03-18

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服务；工程技术咨询；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货物进出口；

批发机械设备。

（2）企业名称：承德龙兴矿业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程斌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查封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400万元）

成立日期：2005-09-08

注册地址： 承德市开发区南区承德广通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八层

经营范围： 矿山工程设计、工程测量、冶金矿山工程、矿山安全技术、矿山技术咨询服务、水土保持

方案编制（以上项目在资质证核定的范围内从事经营）；矿山设备、建筑材料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企业名称：昆明佩思矿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尧聪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查封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850万元）

成立日期：2012-02-29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环城西路 368�号华海新境界商务大厦 A�幢 23�楼

经营范围： 矿山工程设计及咨询（特种设备除外）；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建筑工程总承包；矿浆管

道输送设计；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电气成套设备设

计及销售；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年4月22日，公司收到二审判决书，维持原判。公司取得二审判决书后，正在准备申请强制执行，

目前尚未取得承德龙兴矿业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佩思矿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的相关财务数

据和财务资料，其股权价值尚未评估。 公司另外查封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资金37

万余元，上述资金和股权价值能否覆盖公司债权金额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年审会计师核查回复：

1、如我们在审计报告的“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

（1）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中润资源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8,000.00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55,

809.60万元，代垫诉讼费316.71万元，合计56,126.31万元，按照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提损失准备人民币

16,758.72万元。 截至审计报告日，我们无法就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损失准备的计提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余额及损失准备做出调整。

（2）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润资源应收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思公司” ）

债权4,893.38万元，按照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提损失准备1,428.31万元。 截至审计报告日，我们无法就

应收佩思公司损失准备的计提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佩思公司债权余

额及损失准备做出调整。

2、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

（1）了解、评估并测试管理层对其他应收款账龄分析以及确定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相关的内部控制；

（2）复核管理层对其他应收款进行减值测试的相关考虑及客观证据，关注管理层是否充分识别已

发生减值的项目；

（3）检查了该事项形成的相关合同、股权转让协议、律师函、协议书、裁决书、李晓明破产及申报债

权资料等文件；

（4）实施函证程序，由于处于诉讼中，我们执行了律师询证函，并将函证结果与管理层记录进行了

核对；

（5）对于管理层按照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评价管理层确定的坏账准备计提

比例是否合理。

3、核查结果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和已经获得的审计证据， 我们无法就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和应收佩思公司

债权损失准备的计提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金额做出调整，因此出具

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2日


